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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警察、消防及義勇民力安全濟助金核發作

業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警察、消防人員執

行職務、義勇民力協助執

行警察或消防勤務、巡守

工作時遭受暴力攻擊或執

行救災（護）現場、處理

交通事故現場，遭受意外

因而傷亡者，其安全濟助

金核發標準如下： 

（一）死亡：新臺幣一百

萬元。 

（二）極重度障礙：新臺

幣五十萬元。 

（三）重度障礙：新臺幣

三十萬元。 

（四）中度障礙：新臺幣

二十萬元。 

（五）輕度障礙：新臺幣

十萬元。 

（六）傷勢嚴重住院者：

新臺幣二萬至三萬

元。 

警察、消防人員因公

或義勇人員因編組、訓

練、演習、點校或服勤發

生意外事故而傷亡者，其

安全濟助金核發標準如

下： 
（一）死亡：新臺幣三十

萬元。 

（二）極重度障礙：新臺

幣二十萬元。 

（三）重度障礙：新臺幣

十五萬元。 

（四）中度障礙：新臺幣

十萬元。 

第二條  警察、消防人員執

行職務、義勇民力協助執

行警察或消防勤務、巡守

工作時遭受歹徒殺害或搶

救災害、處理交通事故時

遭受外力撞擊因而傷亡

者，其安全濟助金核發標

準如下： 

（一）死亡：新台幣一百

萬元。 

（二）植物人：每月新台

幣五萬元。但家境

清寒、生活貧苦等

特殊情形者，得經

簽准酌予增加，金

額最高以新台幣五

萬元為限。 

（三）極重度殘障（植物

人除外）：新台幣五

十萬元。 

（四）重度殘障：新台幣

三十萬元。 

（五）中度殘障：新台幣

二十萬元。 

（六）輕度殘障：新台幣

十萬元。 

（七）傷勢嚴重住院者：

新台幣二萬至三萬

元。 

警察、消防人員因公

或義勇人員因編組、訓

練、演習、點校或服勤發

生意外事故而傷亡者，其

安全濟助金核發標準如

下： 

一、參照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第三十五之一條、警察

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

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

辦法第二、三條規定，

現行第二條第一項所稱

「遭受歹徒殺害」，從文

義解釋，似指遭嫌犯持

凶器殘害，涉犯刑法殺

人罪之情狀，定義較為

狹隘，易生案件審核之

爭議。考量實務於逮捕

人犯、救護精神病患過

程中遭遇反抗等情狀，

對勤務人員之生命安全

亦具相當危害性，爰修

正為「暴力攻擊」，以期

周延。 

二、參照本基金會 89年 6月

15日(89)警消民業字第

0040 號函解釋適用範

圍，現行第二條第一項

所稱「搶救災害、處理

交通事故時遭受外力撞

擊」，應係考量在執行救

災或處理交通事故時，

現場危險狀況對勤務人

員之生命安全具相當危

害性，係以「現場」為

界定標準，現行規定易

擴張解釋為「前往現

場」；另事故現場非外力

撞擊之危害性（如高

溫、有毒氣體、液體

等），亦對勤務人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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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輕度障礙：新臺幣

五萬元。 

（六）傷勢嚴重住院者：

新臺幣一萬至二萬

元。 

前項警察、消防或義

勇人員於值班、辦公場

所、上下班途中發生意

外，或因疾病致傷亡者，

不予發給。 

（一）死亡：新台幣三十

萬元。但家境清

寒、生活貧苦等特

殊情形者，得經簽

准酌予增加，金額

最高以新台幣二十

萬元為限。 

（二）植物人：每月新台

幣二萬元。但家境

清寒、生活貧苦等

特殊情形者，得經

簽准酌予增加，金

額最高以新台幣二

萬元為限。 

（三）極重度殘障（植物

人除外）：新台幣二

十萬元。 

（四）重度殘障：新台幣

十五萬元。 

（五）中度殘障：新台幣

十萬元。 

（六）輕度殘障：新台幣

五萬元。 

（七）傷勢嚴重住院者：

新台幣一萬至二萬

元。 

安全具相當危害性。爰

修正為「執行救災（護）

現場、處理交通事故現

場遭受意外」，倘於前往

救災（護）現場或交通

事故現場途中發生意

外，則應依同條第二項

各款發給標準。 

三、本基金會係由民間捐

助，無政府預算挹注，

為本會長久運作考量，

且現行法令對因公致全

失能或半失能員警之福

利制度已臻完備，爰刪

除植物人按月核發濟助

金規定，依極重度障礙

發給標準辦理。 

三、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精神，避免歧視字

眼，原「殘障」用語，

修正為「障礙」。 

四、參照前揭本基金會 89年

函解釋適用範圍，將值

班、辦公場所、上下班

途中發生意外，或因疾

病致傷亡者，不予納入

核發，明定於第三項，

以期周延。  

第三條  前條警察、消防人

員或義勇民力死亡之安全

濟助金，由其配偶、子女

及父母平均領受；其配

偶、子女及父母如有死

亡、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

失領受權利時，由其餘家

屬領受之。 

前條受傷之濟助對

象，自受傷之日起一百八

十日內致身心障礙（含障

第三條  前條警察、消防人

員或義勇民力死亡之安全

濟助金，由其配偶、子女

及父母平均領受；其配

偶、子女及父母如有死

亡、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

失領受權利時，由其餘家

屬領受之。 

前條受傷之濟助對

象，自受傷之日起一百八

十日內致殘障（含殘障程

一、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精神，避免歧視字

眼，原「殘障」用語，

修正為「障礙」、「身心

障礙」。 

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已於 96年 7月 11日修

正公布名稱為「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爰

配合現行法規名稱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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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程度加重）或死亡者，

得發給身心障礙（含按障

礙程度加重）或死亡安全

濟助金。但應扣除已領身

心障礙或因傷住院安全濟

助金。 

前條所稱極重度障

礙、重度障礙、中度障礙

及輕度障礙，依「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

定認定之。 

度加重）或死亡者，得發

給殘障（含按殘障程度加

重）或死亡安全濟助金。

但應扣除已領殘障或因傷

住院安全濟助金。 

前條所稱植物人、極

度殘障、重度殘障、中度

殘障及輕度殘障，依「身

心障礙者保護法」相關規

定認定之。 

第四條  警察、消防人員或

義勇民力發生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由所屬警察、消防機

關（構）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三個月內填具申請書

（格式如附件），檢附健保

醫療院所所發給之診斷證

明書及檢討報告書等文

件，轉送本會業務組申請

濟助，逾期不受理。 

前項申請期限末日以

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並

以最後月相當日之前一日

為期間之末日，而於最後

之月無相當日者，以其月

之末日為期間之末日。 

第四條  警察、消防人員或

義勇民力發生第二條第一

項、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由所屬警察、消防機

關（構）於事實發生之日

起三個月內填具申請書

（格式如附件），檢附健保

醫療院所所發給之診斷證

明書及檢討報告書等文

件，轉送本會業務組申請

濟助，逾期不受理。但情

形特殊者，不在此限。 

一、實務上常遇到當事人所

屬警察或消防機關以不

知悉本基金會或忙於公

務為由，逾三個月始申

請濟助，並主張符合但

書情形特殊之規定，於

審查案件時容易產生爭

議，爰為求明確，刪除

但書規定。 

二、參照行政程序法第四十

八條、第四十九條規

定，明確定義申請期限

之末日以交郵當日郵戳

為準，而三個月之期間

計算方式：倘事實發生

日為 8月 30日，受理末

日為 11月 29日；事實

發生日為 8月 31日，受

理末日為 11月 30日。 

第九條  警察、消防人員或

義勇民力已向其他單位申

請相同性質濟助金者，依

第二條所定核發標準之二

分之一發給。 

前項所稱相同性質濟

助金，指因公而申請警察

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

協勤民力安全基金或其他

第九條  警察、消防人員或

義勇民力已向其他單位申

請相同性質濟助金者，依

第二條所定核發標準之二

分之一發給。 

參照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

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

辦法第六條規定，明確定義

「相同性質濟助金」係指警

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

協勤民力安全基金或其他有

政府經費挹注成立之各類財

團法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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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府經費挹注成立之各

類財團法人基金。 

 


